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印发《钦州市推广“服务站+协管员”

农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经验实施方案》的通知

钦政办〔2026〕3号
中马钦州产业园区管委会，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

经市委、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钦州市推广“服务站+协管员”农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经验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6年2月26日　　　　

钦州市推广“服务站+协管员”

农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经验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全面推广灵山县“村级养老服务站+养老协管员”改革试点经验，促进全市农村养老服务提质增效，2026年全市力争实现农村养老协管员全覆盖；打造并运营80个村级养老服务站，其中，灵山县50个、浦北县10个、钦南区10个、钦北区10个。通过逐年逐步打造，力争到2030年，全市养老协管员工作机制规范有序，村级养老服务站（设施）覆盖率达到60%。结合实际，现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重点任务

（一）建设村级养老服务站，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以辖区内全体老年人需求为导向，提供社会交往、文化娱乐、老年助餐、日间照料、康复治疗等基本养老服务。重点聚焦农村独居、空巢、高龄等老年群体，实施送餐、上门探访等精准化居家养老服务。鼓励利用五保村（幸福院）、闲置集体用房和校舍，改扩建一批标准化村级养老服务站，设置日间照料室、长者饭堂（老年助餐点）、多功能活动室、康复治疗室、医务室、志愿者服务站等功能室，配备电视机、护理床、棋牌用具、桌椅等基本设施。（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具体贯彻落实）

（二）配备养老协管员，探访服务居家困难老年人。通过多渠道合理开发或整合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村级养老服务站运营项目派驻等方式，实现每个村至少设立1名养老协管员。养老协管员在民政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村级养老服务工作，主要职责包括协助采集老年人基础信息，了解服务需求；协助解决老年人衣食住行医等方面遇到的困难；重点聚焦独居、空巢、高龄等老年人定期开展探访关爱服务；及时了解老年人在健康、经济、居家安全等方面遇到的问题等。建立联动机制，养老协管员收集养老需求，依托村级养老服务站整合慈善资金、公益组织、企业捐赠等资源，实现村级养老服务良性互动。（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农业农村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具体贯彻落实）

（三）依托专业组织运营，整合资源实现持续运行。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由县区民政部门作为购买主体，委托具备养老服务、社会工作服务等资质的专业机构或基层老年协会提供站点运营、老年助餐、资源链接等基本养老服务，并派驻至少2名人员驻点提供服务。引导公益慈善力量支持和参与村级养老服务站服务，探索“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集体经济出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保障村级养老服务站健康可持续发展。（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具体贯彻落实）

（四）联动县镇医养资源下沉，精准服务农村老人。发挥村级养老服务站连接家庭与社会服务的作用，及时收集和转介服务需求。依托县级养老机构和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推动县级机构和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统筹调配医疗、照护、社区等专业人员，定期到村级养老服务站巡回服务，促进三级联动。新建或改扩建陆屋镇、龙门镇、大番坡镇、小董镇等乡镇敬老院，在养老机构内设立医疗服务点，拓展医养结合，开展全日托养、日间照料、居家上门、转介服务等服务。2026年底前，每个县区至少完成2个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提升改造。（市民政局、市卫生健康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具体贯彻落实）

（五）建立为老志愿服务机制，关爱帮扶农村老人。建立健全志愿者参与为老服务的机制，依托“桂志愿”平台，推动青年志愿服务团队、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开展为老志愿服务。组织开展“以老助老”志愿服务，引导低龄健康老年人定期为独居、空巢、高龄老年人提供上门探访、送餐代购、反馈需求等服务，协助村级养老服务站或养老协管员开展其他互助服务活动。鼓励有条件的村探索多元化互助养老模式，提升农村老人关爱照护服务。（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民政局，团市委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具体贯彻落实）

（六）强化监督管理，确保规范运行。建立县级民政部门统筹、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工作机制。镇人民政府做好村级养老服务站、农村养老协管员服务过程、服务质量、服务成效等方面的监管指导和跟踪问效，引导发挥村党组织作用，动员群众性自治组织、基层老年协会共同参与，开展农村互助养老服务。县级民政部门要统筹推进本地区养老服务工作，重点对服务成效进行评估，通过实地督导，着力推动村级养老服务站和养老协管员规范化、标准化服务，并及时协调解决运营困难问题。（市民政局负责，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具体贯彻落实）

二、组织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6年1月－2月）。

成立工作专班，开展调查摸底，印发实施方案，召开动员部署会议，明确目标、方法步骤、措施要求。组织各县区深入了解和领会灵山县“村级养老服务站+养老协管员”农村养老经验具体做法及成效。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6年2月－11月）。

根据实施方案全面组织实施，有序推进村级养老服务站选址、改扩建、确定运营、投入使用、规范服务，以及养老协管员岗位开发、摸排人选、确定用工、培训上岗等各项工作。实行定期督导评估机制，查遗补漏、巩固提升，推动工作落地见效。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6年12月，并持续推进）。

组织开展评估总结，对各村级养老服务站、承接机构年度服务成效进行评估总结，考核评估养老协管员岗位开发、人员选用、工作开展等情况，健全完善“服务站+协管员”工作机制。2027年起，推进村级养老服务站标准化、规范化、常态化建设，不断提升养老协管员服务水平，构建县级统筹指导、乡镇区域联动、村级就近就便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要把村级养老服务站建设工作和配备养老协管员纳入重点工作，建立“三个一”工作推进机制，明确“一名责任领导”领衔，组建“一个工作专班”，负责统筹协调，制定“一个任务清单”，明确目标任务，按照“目标化、清单化、项目化、节点化”的要求，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综合运用各类宣传媒体平台加强基本养老服务政策宣传，为深化农村养老服务改革工作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舆论氛围。

（二）强化资金支持。各县区要抓好村级养老服务站建设项目的策划包装，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并加强资金统筹，鼓励各县区通过统筹整合符合条件的福利彩票公益金、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水库移民扶持资金等相关资金，加强农村养老服务的资金保障。

（三）注重分类施策。各县区要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人口分布特征以及养老服务资源的现有条件，全面深入开展摸底排查工作。注重将基础条件较成熟、老年人口居住集中、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农村纳入村级养老服务站建设重点。分批推进村级养老服务站改扩建和运营工作。分类规划养老协管员岗位开发途径，按照身体健康、有爱心、有责任心等标准确定养老协管员人选，确保农村养老服务改革取得实效。

（四）建立健全服务机制。各县区要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短板，通过强化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建立定期培训、信息响应、资源整合、监督评估的“服务站+协管员”联动服务工作机制，持续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质量与水平，不断提升农村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附件：1. 钦州市推广“服务站+协管员”农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经验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2. 钦州市“服务站+协管员”农村养老联动服务工作清单

3. 灵山县“村级养老服务站＋养老协管员”改革试点有关做法

附件1

钦州市推广“服务站+协管员”

农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经验工作专班成员名单

组  长：李晓勇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副组长：王廷智  副市长

成  员：冯确耀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办公室主任，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市委“两新”工委书记

李云仙  市委副秘书长，市外事办（市港澳事务办）主任

钟  翔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杨利福  团市委书记

许  陽  市民政局局长

郑  康  市财政局副局长

晏秋宁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黄宗旺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刘  冰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兼）

冯大洲  灵山县副县长

林家森  浦北县副县长

杨  俊  钦南区副区长

谢显鑫  钦北区副区长

工作职责：负责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农村养老服务改革的战略部署和相关政策，统筹协调推进全市推广“服务站+协管员”改革试点经验。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工作任务。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钟翔、许陽同志兼任，副主任由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炜霞担任，日常工作由市民政局承担。办公室主要负责工作专班日常工作，及时跟踪督促落实工作专班交办任务和议定事项，提请工作专班协调解决推广“服务站+协管员”农村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

附件2
钦州市“服务站+协管员”农村养老联动服务工作清单
	序号
	服务主体
	服务内容
	备注

	1
	村级养老

服务站
	配备运营团队，由承接购买服务的机构派驻至少2名人员驻点提供服务。
	

	2
	
	日常开展老年人主题活动、日间照料、康复治疗、老年助餐、上门探访等基本养老服务。
	

	3
	
	积极链接公益慈善力量、志愿服务团队参与，组织开展特殊困难老年人微心愿、为老志愿服务等活动。
	

	4
	
	及时收集养老协管员日常探访关爱工作信息并进行登记造册，重点登记特殊困难老年人身份信息、居住地址、亲属联系方式、失能情况、服务需求。
	

	5
	
	对已完成登记造册的老年人按照A、B、C三个等级分类，结合服务需求制定一人一册探访关爱服务方案，服务方案须明确探访频次、服务方式、服务具体内容及对应次数、链接资源计划、转介服务计划等。
	

	6
	养老协管员
	提供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转介，及时联系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并协助提供转介服务。
	

	7
	
	开展老年人调查摸底，收集老年人需求并反馈村委或村级养老服务站协调解决。
	

	8
	
	开展助餐送餐、助洁、心理关爱、代买代办等老年人探访服务，其中：针对失能、失智、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每周探访服务至少两次，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及时提供关爱帮扶；针对高龄老年人，每周探访服务至少1次，提供探访关爱、助餐助洁等上门服务；针对低龄健康老年人，每月探访服务至少1次，了解兴趣爱好和服务需求，引导鼓励参与志愿服务、结对帮扶等活动。
	

	9
	
	协助做好村级养老服务站的管理和服务。
	

	10
	
	协助做好老年人居家安全应急服务，必要时反馈村委或村级养老服务站协调解决。
	

	11
	
	协助老年人做好高龄津贴、服务补贴等待遇的申领工作。
	


说明：A类老年人指失能、失智、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老年人。B类老年人指高龄老年人。C类老年人指低龄健康的老年人。

附件3

灵山县“村级养老服务站＋养老协管员”

改革试点有关做法

一、问题痛点

广西灵山县下辖19个镇（街道）、411个村（社区），全县人口169万，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25万人、占14.8%；全县居住在乡村的老年人19.28万人、占77%，其中独居、空巢、留守、失能、重残、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特殊困难老年人4万多人。随着老龄化加剧和年轻劳动力外流，高龄、独居、空巢老年人逐年增多。县级和乡镇养老机构虽然具备失能照护能力，但距离乡村较远，老年人居家养老面临不少难题。

二、改革试点的做法

（一）设置村级养老服务站。整合一般公共预算、福利彩票公益金、革命老区专项资金、“一事一议”财政资金、水库移民扶持资金，建成第一批村级养老服务站20个，正在建设第二批50个。服务站主要有4类：依托农村幸福院改造提升6个；依托村委和村卫生室设立6个；利用村集体闲置用房改造4个；新建4个。服务站配备1个厨房、1个餐厅、1台电视、1个医疗应急箱、1套娱乐音响等“十个一”基本生活设施，面向社会老年人提供助餐、娱乐、康复等服务。

（二）设立养老协管员。全县设立村养老协管员384名，主要有3类：通过乡村建设公益性岗位设立159名，岗位由县人民政府统筹组织，民政部门指导乡镇开展调查摸底、列出需求清单，待遇从乡村振兴资金中保障；通过项目聘请设立7名，民政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社工组织、基层老年协会等主体开展项目，聘请养老协管员；通过村干部兼职方式设立218名。

（三）设定养老协管员职责。主要有7项：协助开展老年人调查摸底，建立特殊困难老年人档案；开展老年人探访，对特困、独居、空巢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每周探访1次，普通老年人每月1次；协助做好村级服务站的管理和服务；充当情报员收集老年人需求，反馈有关部门或组织协调解决；协助做好老年人居家安全应急服务；协助做好老年人的灾害预警、转移、安置；协助老年人做好高龄津贴、服务补贴等待遇的申领工作。

（四）建立“＋”的联动机制。坚持县级统筹主导、乡镇组织实施、村级具体落实、协管员辅助配合，通过建立稳定的工作机制，形成贯通的服务体系。主要有4项机制：建立定期培训机制，依托县级养老机构定期组织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级服务站、养老协管员开展业务培训，建立工作联络；建立信息响应机制，养老协管员收集的老年人需求分类反馈，日常生活、生活照料等一般性需求上报村委协调解决；医保、补贴政策咨询和外出就医等专业性需求，通过乡镇民政服务站转介县级相关部门或机构处理；建立帮扶服务机制，县级机构和乡镇养老服务中心统筹调配医疗、照护、社工等专业人员，定期到村级服务站巡回服务，需要上门的由养老协管员带路；偏远地区的村庄，设立“驻点服务岗”，由驻村干部、社工或志愿者轮值驻点，与养老协管员共同开展工作；建立资源整合机制，由养老协管员收集养老需求，依托村级养老服务站整合慈善资金、公益组织、企业捐赠等资源，建立“需求—资源—对接人”三张清单。

三、主要成效

灵山县“村级养老服务站＋养老协管员”改革试点以来，服务和成效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让农村老年人吃上了“暖心热饭”。共为老年人提供餐食118100多人次，尤其是为100多名高龄、行动不便、患认知障碍疾病等60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4000多人次。二是丰富了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养老协管员开展上门探访40多万人次，村级养老服务站开展关爱服务活动230多场次，促进了老年人社会交往，消除独居、留守的孤独感。三是解决了农村老年人日常心事琐事。养老协管员收集反馈老年人的就餐、搬物、买米等日常需求6220多个，帮助协调解决5840个、解决率90%以上。四是化解了农村老年人急事难事。帮助解决老年人看病就医、突发应急、设施修缮等问题80多个。比如，檀圩镇牛路村养老协管员在“敲门打卡”过程中发现并协助成功抢救了突发心血管疾病的1名65岁老年人；沙坪镇那琅村养老协管员走访中发现1名老年人门前土坡路被雨水冲刷坍塌造成出行困难，第一时间反馈村委，仅用一天半就修复坡路。






